
  

  
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 

 
 
 

东发改〔2017〕49号  
  
关于组织申报 2017-2018 年东莞市分布式光伏

发电资金补助项目的通知 
 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各有关单位 

根据《关于印发<关于进一步加快我市分布式光伏发展的意

见>的通知》（东发改〔2016〕662 号）工作部署，为进一步加

快推进我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对我

市 2017-2018 年建成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予以财政补助。现就

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补助对象及范围 

（一）2017 年 1 月 1 日—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取得市

发展和改革局备案且经市供电部门并网验收的分布式光伏发电

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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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补助总容量 120MW，项目建成并网后按补助申请时

间先到先得，超过部分不予补助。 

（三）已享受国家“金太阳”和“光电建筑”补助的光伏发电项

目，不再补助。 

二、补助标准 

（一）对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各类型建筑和构筑物业

主，按装机容量 18 万元/兆瓦进行装机补助，单个项目补助最高

不超过 144 万元, 补助平均分四个财政年度拨付。 

（二）对机关事业单位、工业、农业、交通站场、商业、学

校、医院、社区等非自有住宅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各类投

资者，按实际发电量补助 0.1 元/千瓦时，补助时间自补助申请批

准后的次月起，连续 5 年进行补助。 

（三）对利用自有住宅及在自有住宅区域内建设的分布式光

伏发电项目的自然人投资者，按实际发电量补助 0.3 元/千瓦时，

补助时间自补助申请批准后的次月起，连续 5 年进行补助。 

    （四）当年申请资金补助的项目经批准后，项目补助资金纳

入下一年度财政预算，并将于次年拨付有关企业和自然人，按财

政年度连续 5 年拨付。对 2017 年之前并网验收的项目按《关于

组织申报东莞市分布式光伏发电资金补助项目的通知》（东发改

〔2015〕303 号）执行。 

三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项目申报。企业项目根据省有关规定，在项目建设前

须登录“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系统”向市发展和改革局递交

备案申请及有关资料。利用自有住宅及在自有住宅区域内建设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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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，由东莞供电局直接登记并集中向市发展和

改革局备案。 

（二）项目审核。项目建设完毕并接入电网后，项目申请单

位（或自然人）向市发展和改革局提出补助申请，填写《东莞市

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补助资金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，以及提供《分

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并网验收意见单》（附件 2）等，由市发展和

改革局进行审核（材料清单见附件 3）。 

（三）申请有效期。项目建成时间按供电部门出具的《分布

式光伏发电项目并网验收意见单》上并网验收时间为准，企业和

单位项目补助申请自并网之日起半年内有效，申请截止日期为

2018 年 12 月 31 日；个人项目补助申请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6 月

30 日。 

四、申报材料  

（一）东莞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补助资金申报表（附件1）； 

（二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并网验收意见单（附件 2）; 

（三）单位（自然人）项目申报材料清单（附件 3）；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市发展改革局负责对申请资金补助项目的备案手续、

是否符合补助条件等内容进行审核。 

（二）各镇街（园区）分布式光伏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对辖区

内提交资金补助申请的分布式光伏项目进行材料初审。 

（三）东莞供电局要对分布式光伏项目施工企业资质例如营

业执照和电力施工资质等进行审核，对项目进行并网验收，并对

项目装机规模、实际发电量等内容进行复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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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市财政局要做好预算安排，将补助资金列入下一年度

预算，及时将补助资金拨付给有关单位（自然人）。 

（四）申报单位（自然人）要坚持诚信申报，提供真实、齐

全的申报资料。对以虚报、冒领等手段骗取奖补资金的，依法责

令退回补助资金，同时取消其 3 年内再次申请的资格，纳入诚信

体系；对违法犯罪的，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 附件：1.东莞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补助资金申报表 

2.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并网验收意见单 

3.东莞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资金补助申请材料单 

4.各镇街（园区）分布式光伏行业主管部门联系方式 

  

 

 

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 

  2017 年 1 月 24 日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抄送：广东省能源局，市委办、市人大办、市府办、市政协办

市纪委办。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        2017 年 1 月 24 日印发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
